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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体育局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
保障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委、办、局：
市体育局、市教委、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5年12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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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
运动员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体育局  市教委  市财政局  市人社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本市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建设，保护运动员身心健康，解决运动员后顾之忧，促进运动员全面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有关要求，结合本市实际，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打牢运动员文化教育基础
（一）抓实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基础教育。健全运动员文化教育机制，推进德智体美劳融合培养，全面提升体育人才综合素质，促进运动员竞技水平与文化素养双提升。按照体育总局制定的全国青少年教学训练大纲要求，结合青少年身心成长规律和不同项目运动员成才规律，建立科学规范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训练系统，坚持科学选材和系统训练，合理安排训练量和强度。进一步完善以中小学为主体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业余训练和文化教育体系，对于处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运动员，采取在中小学学习文化课、业余时间到体校集中训练的培养方式，实现文化教育与竞技体育训练有机结合。充分保障文化教育时间，确保所有适龄运动员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并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质量要求，为运动员后续学习奠定良好基础。进一步改革完善青少年竞赛体系，青少年比赛时间尽量安排在假期，并就近参赛。（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教委）
（二）提升体育运动学校文化教育质量。落实体育运动学校文化教育准入标准和管理、考核办法，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推动文化教育和训练竞赛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体育运动学校学生的学习、训练、比赛时间严格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相关文件规定执行。鼓励体育运动学校采取与优质中小学互挂牌子、互派教师等共建、联办方式，吸纳优质文化教育资源，强化文化课教师队伍建设。体育运动学校按照本市招生入学政策开展招生工作，学生入学后按照本市学籍管理规定完成学籍转接。深化体教融合，对于承担市、区两级青少年训练任务的普通中小学运动员、教练员在培训、职称评定方面，享受与同级体育运动学校的运动员、教练员同等待遇。加强市、区两级公办体育运动学校建设，不断改善办学条件。（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教委）
（三）加强运动队文化教育工作。指导推动本市各类运动队的训练管理部门采取多种灵活方式，为运动员在训期间完成学历教育、提高文化素质提供保障。运动员所在单位要高度重视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科学合理安排运动员学习时间。（责任单位：市体育局）
二、拓宽运动员培养输送渠道
（四）支持运动员接受高等教育。鼓励在役运动员通过远程教育等多种方式灵活接受高等教育，提升学历层次和综合素质。推动天津体育学院、天津体育职业学院等高等学校与运动队紧密配合，建立运动员就学管理模式，开发和设置适合体育人才的专业和课程，切实提高运动员高等教育质量。支持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不断增加天津体育学院、天津体育职业学院等高等学校面向优秀体育人才的特招数量及特招项目。鼓励体育运动学校在执行国家现行招生政策基础上，结合本市竞技体育项目布局，与天津体育学院等高等学校探索建立“3+4”（体育运动学校3年学制和高等学校本科4年学制）人才贯通培养模式，开展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教委）
（五）发展高等体育职业技术教育。推动体育职业教育和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深度融合，培养具有体育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应用型人才，满足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等多领域多元化人才需求。根据社会需要和体育事业发展要求，动态调整优化天津体育职业学院专业结构，精准培养体育专业技能人才，重点培养运动队短缺且急需的高技能人才。（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教委）
三、严格落实运动员保障政策
（六）保障社会保险待遇。运动员所在单位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为运动员办理社会保险，并做好运动员退役后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确保运动员依法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参加工伤保险的运动员因训练、比赛等工作原因发生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其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执行。（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人社局）
（七）深化多层次社会保障。严格落实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运动员保障专项资金实施细则规定，帮助符合条件的运动员按程序申请运动员重大伤残医疗补助金、运动员特殊困难生活补助金、运动员教育资助金。支持优秀运动员参加伤残互助保险，指导其在训练、比赛过程中发生伤残事故时，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申请经济帮助。（责任单位：市体育局）
（八）规范发放退役补偿。退役运动员按照自主择业方式退役的，发给一次性经济补偿费（包含基础安置费、运龄补偿费、成绩奖励三部分）和创业就业资助金，不再给予退役费。凡经组织安置实现就业的退役运动员按规定领取退役费，不再享受自主择业政策待遇。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和本市有关规定，运动员免试进入或考入全日制高等学校学习，与所属单位解除聘用关系后，享受自主择业政策待遇。（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财政局）
四、畅通退役运动员就业通道
（九）加强运动员职业转换过渡期内培训。运动员经批准停止专项训练进入职业转换过渡期后，不再参加各类专项比赛，集中精力完成好文化补习、技能培训和各项就业准备工作。鼓励运动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技能水平，支持引导与体育相关的行业为退役运动员提供就业实习岗位，遴选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建设退役运动员就业实训中心。（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人社局、市教委）
（十）支持退役运动员从事体育教师或教练员工作。积极为退役后有意愿从事体育教师或教练员工作的运动员获取教师或教练员资格提供支持。加强与相关高等学校、实训中心等单位合作，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进修学习和培训，帮助退役运动员提升业务技能。针对体育教师岗位特点，结合退役运动员自身具备的体育专业技能，开展相应的教育培训，确保其具备担任体育教师的素质和能力。（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教委）
（十一）鼓励退役运动员自主就业创业。退役运动员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创办体育企业，符合有关条件的按规定给予相关政策支持。退役运动员就业创业，符合《退役运动员就业创业扶持基金使用暂行办法》规定的，按程序为其申请就业创业培训、实训、创业孵化、创业扶持及就业促进等相关资助。支持帮助退役后未实现就业的运动员，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享受免费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服务。（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人社局）
五、强化退役运动员就业保障
（十二）强化协调配合。本市各级体育和教育部门要高度重视并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保障工作，建立完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市体育局会同市人社局、市教委等部门要积极做好运动员在职业转换过渡期内的综合培训、专项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及各类职业教育工作，不断提高运动员的职业发展能力。持续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各界支持和参与退役运动员就业发展，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运动员的良好氛围。（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人社局、市教委）
（十三）完善经费保障。市体育局要会同市有关部门统筹相关资源，切实做好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工作。在职业转换过渡期内，为退役运动员开展技能培训、就业辅导等相关工作所需经费以财政支持为主，不足部分由市体育局统筹解决。（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财政局）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体育局市教委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津政办发〔2011〕82号）同时废止。











